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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保险法》在防范
”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的立法缺陷与完善
林政文

厦 门大学法学院
,

福建 厦 门

摘要 如何更有效地防范
“

保险遗德风险
”

的发生
,

一直是保险立法的一个难题
。

尽管

年 月 日新修计的《保险法》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防范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发生 的作用
,

但

仍存在诸多缺陷
。

本文指出我国《保险法》在防范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方面的立法缺陷

,

并提出了

如何完善立法以 达到更有效地防范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的建议

。

关键词 保险道德风险 缺陷 完善

一
、 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的概述

“

道德风险
”
一词最早源于保险业

,

是保险行为

中的一个重要概念
。 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是指通过投保

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一种精神或心理状态
,

即投保人为

了谋取保险金赔偿或给付而投保
,

通过促成或故意制

造保险事故而骗取保险金的危险
。

山 我国台湾地区

的学者认为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是系因被保险人
,

或其

代理人
、

受雇人因环境或其本性所诱发之疏忽或不诚

实心态
,

引起危险事故发生或扩大损失程度之因素
。

保险道德危险存在的表现形式是各式各样的
,

诸如

虚构保险标的
、

编造虚假情节
、

制造保险事故
、

超额

投保
、

夸大索赔金额
、

出险后投保
、

销毁保险标的
、

涂改单据
、

出具伪证等
。

一般情况下
,

实际危险是有形的
,

而
“

保险道德

风险
”

则是无形的
,

于前者相比较
, “

保险道德风

险
”

可以说是一种无规律的人为危险和动态危险
,

难

以用保险业中的
“

大数法则
”

进行预测
,

因此其比较

难识别
,

具有更强的隐蔽性
。

保险运行的基本原理是

社会千家万户
、

各行各业的优虑者通过保险的方式筹

集起相当规模的保险基金
,

然后用保险基金来补偿或

给付少数遭灾受难者
,

分散他们遭受经济损失的危

险
,

最终实现
“

一人困难
,

众人分担
”

的目的
。

然而

人为的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阻碍 了保险机制的正常运

转
,

使保险分担风险的目的得不到充分发挥
,

因此需

要通过保险立法把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的发生率尽量降

低到最低程度
。

二
、

我国 《保险法》在防范
“
保险道德风险

”

上

存在的立法缺陷

年 月 日
,

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

次会议通过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
,

这是我国

调整保险市场的第一部法律
。

立法者结合中国国情
,

根据中国保险市场发展的需要
,

通过立法设计了保险

利益
、

保险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
、 “

保险代位权
”

等

制度
,

以防范和降低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的发生
。

尽管

该法 年 月 日又做了修改
,

但我国 保险

法》的有关规定在防范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的发生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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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然存在诸多缺陷
。

、

保险利益的规定过于模糊化

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

认的利益
。

虽然我国 《保险法》第十二条规定
“

投

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
” ,

但是对于保险

利益应该存在于何人及何时
,

我国 《保险法》未做详

细规定
,

可见 保险法 第十二条规定相当模糊
。 。

按照该条规定
,

我国将保险利益享有人的范围定为投

保人
,

但这样的规定并非完美无缺
。

首先
,

实际保险

业务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往往不一定是同一个人
。

而

一旦这种情况出现
,

那么在投保人投保后
,

再要求投

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显然是不大可能的
。

如

此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财产保险的发展
,

在财产

保险当事人之间产生争议
。

英国学者约翰
· ·

斯蒂

尔认为
“

保险利益是产生于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物

之间的经济联系
,

并为法律所承认的
、

可以投保的一

种法定权利
。 ”

 其次
,

该条款从文义上可 以解释

为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标的应有保险利

益 保险事故发生时
,

被保险人也要有保险利益
。

虽

然这样的规定确实可以有效的防止利用保险进行赌

博
,

对防范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有积极作用
,

但是事实

上保险合同成立后
,

保险合同已经不是为投保人的利

益而存在而是为被保险人的利益而存在
。

对于保险利益应该存在于何时
,

与英美法系国家

相比我 国却无详细规定
。

英国 年人寿保险

法》规定
“

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只有对保险的生命拥

有可保利益的人
,

才可投保人寿保险
。 ”

该规定在

年通过一个著名的人寿再保险判例确认在保险

合同订立时具有保险利益
。

在海上保险合同中
,

英国

《 年海上保险法》第六条第一项规定
“

虽然

投保时被保险人无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
,

但在

损失时
,

被保险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
。 ”

可见在英美法系
,

判断保险利益的具备应在何时是因

险种而异
。

、

无规定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

我国立法虽然规定了复保险的通知义务
,

但对于

违反通知义务须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却缺乏相应的规

定
,

导致该条规定形同具文
。

《保险法》第四十一条

第一款规定投保人须履行复保险通知义务
,

但令人不

能理解的是
,

在接下来的条文中
,

却看不到任何有关

违反复保险通知义务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
。

如

此一来
,

便使复保险通知义务的规定形同具文
。

因为

不论投保人通知与否
,

均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
,

甚至不履行通知义务还可能因为保险人不知道复保险

的存在而获得不当得利
,

投保人何乐而不为 《保险

法》所设定的复保险通知义务也就显得毫无意义
,
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也就容易产生
。

纵观外国保险法
,

多数国家立法根据投保人的主观心理态度
,

对于恶意

复保险的保险合同规定为无效合同
。

例如德国 保险

契约法》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
“

要保人意图借由

复保险的订立而获取财产上的不法利益者
,

以该意图

而订立的保险契约无效
。 ”

《意大利 民法典》第

条第二款规定
“

如果被保险人对发出通知有

恶意懈怠
,

诸保险人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
。 ”

、

《保险法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存在 自相矛质

保险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从字面上可以理解

为
”
只要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

,

就可 以使投保人取得

对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
。 ”

这就容易让人钻法律空

子
。

例如投保人就可以以任何人为被保险人
,

想方设

法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
,

以少许的支出交纳保险费
,

从被保险人的死亡中获取额外的暴利
,

结果保险必然

陷于赌博
。

保险的保障性和补偿性也就无从体现
,

对

由此而引发的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更是无从防范
。

因而

学者肖梅花认为被保险人的同意必须以利益关系为基

础
。

她的主要理由在于
“

第一
,

保险利益关系不是

由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自由约定产生的
,

而是由

法律来确认的
。

因而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不存在

任何利害关系
,

仅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
,

投保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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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取得对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
。

第二
,

从 保险法》

上下文的联系及其含义来看
,

第五十二条第一款明确

规定了投保人的同意也应该是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

间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同意
。

否则
,

就使第二款的规

定构成对第 款规定的否定
。

结果使得一个条文中的

两个条款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
,

这既不符合立法常

识
,

也违背了 《保险法》的立法本意
。 ”

、

未规定 以死 亡为给付保险金的合同
,

被保险

人书面 同意后是否 可撤消其同意表示

日本学者主张被保险人表示同意后
,

在合同成立

前可以撤回同意表示
,

一旦合同成立
,

概不得任意撤

销而导致合同无效
。

从法律赋予被保险人同意权以防

范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发生的主要目的来看
,

当被保险

人以书面表示同意后
,

如果与投保人之间的关系发生

了变化
,

或者发现自己的生命因投保而增加了危险
,

则可以撤消其同意的表示
。

被保险人如果撤消其同意

表示的
,

则保险合同因缺乏有效要件而失效
,

这样会

有效防范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的发生
。

然而我国 《保险

法》却未赋予被保险人可以撤销其同意权
。

三
、

完善 《保险法》在防范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立

法上的若千建议

、

应该明确规定保险利益存在于何人及存在于

何时

“

无保险利益者无保险
”

已成为一个基本之法

谚
。

保险利益可以说是防范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的主要

灵丹妙药
,

保险利益的明确
,

有利于人们对投保人是

否具有保险利益有统一的评价标准
,

可以避免投保人

利用对保险利益的不同理解甚至误解而利用
“

保险道

德风险
” 。

然而
,

保险利益究竟应存在于何人及存在

于何时
,

却是需要从法律上加以完善
。

依照我国 《保

险法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看
,

真正有权在保险

事故发生时领取保险金的
,

是被保险人
,

而非投保

人 而从我国 《保险法》第十二条规定及保险利益的

定义看
,

事实上只有保险利益的人才有可能在事故发

生时受到损害
,

也才因此有权获得保险的补偿
,

既然

规定投保人享有保险利益
,

那就应由其领取保险金才

对
,

可见 《保险法》第十二条规定明显不能与第二十

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相一致
。

若规定被保险人为享有保

险利益的
,

则其必将因为事故的发生而受到损害
,

不

但领取保险金无产生不当得利的顾忌
,

更能符合被保

险人即是领取保险金者的立法定义
。

因此学者周玉华

认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实际上应为财产保险

中的被保险人
,

本人也是比较赞同此观点
。

保险利益须在何时存在 由第十二条的规定来

看
,

投保人须具有保险利益
,

才能申请订立保险合

同
,

那么保险利益不但应在订立合同当时存在
,

甚至

在申请时即须存在
。

但由 保险法 第十二条的规定

来看
,

保险利益不存在
,

仅为保险合同无效的原因

并非保险利益的存在为保险合同的成立要件
。

学者的

解释多认为保险利益的存在实际
,

依英美保险通例
,

因险种而不同
。

损失补偿保险在损失补偿原则的限制

下
,

必须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有保险利益 定额给付保

险不受损失补偿原则的限制
,

但为防范
“

保险道德风

险
” ,

必须在合同成立之时有保险利益
。

人身保险

中
,

通说认为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具有保险利

益
,

至于合同订立后保险利益即使减少
、

中止或甚至

完全丧失
,

保险给付请求权也不受影响
。

建议立法者

在今后修改 《保险法》时
,

吸纳学者在有关保险利益

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
,

《保险法》第十二条的第

一款可以修改为
“

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

故发生时应具有保险利益
,

人身保险中在订立保险合

同时具有保险利益
。

、

规定恶意重复保险的保险合同均无效

我国 《保险法》第四十一条并未禁止重复保险
,

但是要求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

况通知各保险人
,

并且明确规定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

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
,

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总和不得

超过保险价值
。

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
,

各保险人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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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
。

可是我国对复保险的法律效力并未区分投保人的主观

心理为善意和恶意而为不同的法律评价
。

实际生活中

利用重复保险而发生的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常见的情形

是投保人故意违背 《保险法》的上述规定
,

有意将重

复保险的情况不通知各保险人
,

待保险事故发生后
,

持着各个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单向他们分别要求索赔
,

从而获取多重保险赔款
。

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
,

有些

重复保险并不是因为投保人的故意
,

而是由于投保人

过失而导致的复保险
。

如投保人估计错误
,

或者因保

险标的价格下跌
,

使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标的价

值
,

或缔约之后方知晓存在复保险
。

如果规定所有的

复保险均无效对投保人来说是不公平的
。

为了更有效

防范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 ,

建议修改 《保险法》关于复

保险法律效力的笼统规定
,

即在 《保险法》第四十一

条第二款增加恶意复保险的保险合同均归于无效
。

如

此
,

不仅可以很好区分复保险的法律效力
,

而且可以

使复保险通知义务的意义真正体现出来
,

而不是处于

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
。

、

删除 《保险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
,

在第一

款增加第四项

《保险法》第五十三条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

险利益 一 本人 二 配偶
、

子女
、

父母

三 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
、

赡养或者扶养关系

的家庭其他成员
、

近亲属
。

除前款规定外
,

被保险人

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
,

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

具有保险利益
。

建议修改 保险法》第 条应删除

该条第二款
,

在第一款增加第四项即把现行保险法的

第 条改为
“

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

一 本人 二 配偶
、

子女
、

父母 三 前项

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
、

赡养或者抚养关系的家庭其他

成员
、

近亲属 四 以投保人有其他合法利益关系

并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的人
。 ”

理由一
,

该修改既使

第五十三条规定更加简练明了
,

又不会让人产生异

议
。

理由二
,

强调除须有被保险人的同意之外还要求

投保人对其所投保的被保险人必须具有他合法利益关

系
,

这样既能适应了保险事业发展的需要
,

又能有效

防范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、

斌予被保险人在书面 同意后 可撤消其同意表

示的权利

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合同
,

尽管 保险法》第

五十六条赋予其书面同意权
,

但对于被保险人如果发

现自己的生命因投保死亡保险而危险增加
,

或者与投

保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是否可以撤消同意的表

示留下法律空白
。

为了避免
“

保险道德风险
”

的产

生
,

建议立法者在修改 《保险法》时
,

在第五十六条

第一款后增加被保险人可以撤消其书面同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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